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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市文化资源普查表（文化人才）
普查员：            普查负责人：              普查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职称
	

	学历
	□大学以上□大学□中学□小学
	年龄
	□60以上□50-60□30-50□30以下

	工作单位
	


	联系地址
	
	邮编
	
	电话
	

	人

才

类

型
	专业文化人才：□三馆人员  □文艺院团人员  □影院技师  □新闻记者、编辑  □音、体、美教师  □社科人员

业余文化人才：□文联协会会员  □民间艺人  □业余文艺骨干  □村（社区）活动室人员  □非遗传承人  □文化行业协会骨干
文化经营人才：□文化产业经营者  □文化经纪人  □文化创意人员□职业文艺人员 
历史文化名人：□历史 □文学 □艺术 □其他                                                  

	主要成就或特长
	

	成果或获奖情况
	

	发展前景
	

	其他（意见或建议）
	


衢州市文化资源普查表（文化人才）填表说明

一、文化人才的普查标准：“专业人才”指中级职称及以上、市级会员及以上；“业余人才”和“文化经营人才”的学历和职称可适当放宽，其中“文化经营人才”所经营的企业或产业的年产值需具有100万元以上的规模；“历史文化名人”要重点体现“文化”名人，指历史上有一定名气、影响力、知名度和出过著作的文化人士。

二、“人才类型”从衢州实际情况出发，大致分为“专业文化人才”、“业余文化人才”和“文化经营人才”，同时把衢州历史文化资源中的“历史文化名人”纳入其中，各类中又分为许多方面，普查时只需在所在类别前的“□”内打“∨”即可。
三、“主要成就或特长”是概括所普查的文化人才近年来在文化业务工作上取得的突出业绩和为推动文化事业和产业发展进步作出的积极贡献，其中要特别提到在文化工作中表现出来的较为突出的专业特长。

四、“成果或获奖情况”是所普查的文化人才近年来在文化工作中取得突出业绩的具体表现，包括发表论文、出版著作、承担重大课题项目以及获得奖项等，这些成果或奖项必须是县级或县级以上方可纳入此次统计范畴。

五、“发展前景”是指所普查的文化人才在本专业领域中的发展潜力、所处地位和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其科研成果对未来文化发展产生的积极影响。

六、“其他（意见或建议）”包括该表中未提到、但在实际普查中获得的关于文化人才的一些重要信息，可以是有益的意见和建议，也可以是目前在专业领域和业务工作中遇到的一些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

七、“历史文化名人”中健在的，需填写所有内容；已故的，只需填写“姓名、性别、人才类型、主要成就或特长、成果或获奖情况”，其生平简历在“主要成就或特长”栏中填写。

各中小学（幼儿园）、直属单位： 
     为做好我县文化资源普查工作，现将“衢州市文化资源普查表（文化人才）”转发给你们，请各学校（单位）组织本单位音、体、美教师（在编）根据“填表说明”认真填写，并于2012年1月10日前将电子稿（以学校为单位）发至教育局人事科朱宁老师处。 

                                                                         龙游县教育局人事科 
                                                                            2012年1月4日

